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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23日电
（记者 钱春弦 赵超）

正当湖南凤凰古城收取
门票一事引起公众广泛关
注之时，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次会议 23 日审议
的旅游法草案将焦点对准
景区门票，强调景区门票价
格不能说涨就涨，应严格规
范程序。

旅游法草案二次审议稿
规定：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
区的门票收费和景区内的游
览场所、交通工具等的收费，

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
价。在审议中，一些常委会委
员提出，现在一些利用公共资
源建设的景区随意涨价的问
题突出，应当加以限制。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
研究，建议参照价格法有关规
定，增加控制景区门票等价格
上涨的程序，规定利用公共资
源建设的景区应当严格控制
门票和另行收费项目的价格
上涨，拟提高价格的应当举
行听证会，论证其必要性、合
理性；不得通过增加另行收
费项目等方式变相涨价；另

行收费项目已收回投资成本
的，应当相应降低价格或者
取消收费。草案明确规定，
景区提高门票价格应当提前
6个月公布。

草案还规定，景区违反规
定，擅自提高门票或者另行收
费项目的价格的，由有关主管
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进行处罚。

草案同时提出，公益性的
城市公园、博物馆、纪念馆等，
除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珍贵
文物收藏单位外，应当逐步免
费开放。

景区门票涨价应提前6个月公布
旅游法草案：违反规定，擅自提高门票价格的要受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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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次会议23日审议旅游法
草案，对旅游安全高度重视，
专门作了规范。

草案明确了政府的旅游
安全职责，建立了旅游目的地
安全风险提示制度，对旅游过

程中突发事件的应对提出了
要求，规定了景区流量控制制
度；另外，还对旅游经营者的
安全保障、安全警示、事故救
助处置作了规定。

草案提出，景区不符合开
放条件而接待旅游者的，由景
区主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直
至符合开放条件，并处以相应

罚款。景区在旅游者可能达
到最大承载量时，未向当地人
民政府报告，未及时采取疏
导、分流等措施，或者超过最
大承载量接待旅游者的，由景
区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
重的，责令停业整顿。草案对
旅游主管部门玩忽职守等行
为的处罚也作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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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次会议23日审议旅游法
草案。这一草案涉及社会上
反映强烈的旅游市场秩序混
乱和旅游者维权难等问题，特
别是如何治理“零负团费”现
象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针对让旅游者深受其苦
的“零负团费”问题，旅游法草
案二次审议稿规定：旅行社不
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招徕、组
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
体购物场所，不得强迫或变相
强迫购物，不得安排任何形式
的另行付费旅游项目。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
研究，建议将相关条款修改
为：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
价组织旅游活动，诱导、欺骗
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
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
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
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
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
游项目，但是经旅游者要求，

双方协商一致，且不影响其他
旅游者行程安排的除外。

有的常委会委员和一些
地方、部门提出，在实践中，旅
行社不向导游、地接社支付服
务、接待费用，甚至要求导游
交费“买团”，也是产生“零负
团费”的重要原因，应当予以
禁止。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
经研究，建议增加规定：旅行
社应当全额向导游支付导游
服务费用；旅行社不得要求
导游垫付或者向导游收取任
何费用；组团社应当向地接
社支付不低于接待和服务成
本的费用。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有
关负责人说，此次立法突出保
障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
法权益。坚持以人为本，安全
第一，以保障旅游者合法权益
为主线，平衡旅游者与旅游经
营者、旅游从业人员之间的权
利、义务和责任，规范旅游市
场秩序，促进旅游业持续健康
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对“零
负团费”标本兼治。

旅游法草案：旅游安全大于天

旅游法草案加大治理“零负团费”力度


